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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2月正好是传统的春节，所以出台新的政策不多，特别是与一般企业密切相关的政策不多，主要是广东地税修改了原来与国税一起制订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备案指引，又单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东西，同时了明确了所得税事项办理流程和资料要求。

减少行政审批中最重要的是下放增值税发票开票限额到县市区局，坦率的说对一般企业影响不大，但基层税局的压力则更大了，其他取消项目可以一般性了解。

大部分企业财务同行可能对《小企业会计准则》不够重视，在这里提醒各位：至少国税总局非常重视，全系统组织学习和考试，总局下到各省检查学习情况。所以，各位有时间还是多学习学习吧。
第一部分  税收政策
一、 综合税收业务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的通知
税总发〔201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2012年9月23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以下简称《决定》），公布了第六批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并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全面贯彻《决定》的要求，确保税务部门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和调整及时落实到位，做好行政审批项目的后续监管工作，进一步推进税务系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领会《决定》精神
　　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组织学习《决定》精神，深刻领会在新形势下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作为转变税务机关职能、创新管理方式、促进税收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切实抓紧抓好。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分工，抓好监督检查，完善规章制度，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确保税务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和调整落实到位
　　各级税务机关要全面、严格贯彻落实《决定》的要求和内容，强化后续管理，制定监管措施，明确监管责任，认真做好衔接工作。对已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自《决定》发布之日起，坚决不再审批，也不得以其他形式变相审批。要抓紧研究审批项目取消后的监管措施，改变管理方式，避免出现管理真空。对调整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要加强上下级税务机关的联系沟通和工作衔接，明确下放后管理机关的责任，避免出现管理脱节。
　　三、继续深化税务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继续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一）进一步研究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和能够采取事后监管等管理方式的事项，都不应当设立审批。凡违反有关规定以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设定的税务行政审批项目，要一律取消。积极探索建立审批项目动态清理工作机制，并根据税收征管实践需要研究提出进一步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的建议。
　　（二）积极推进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
　　各级税务机关在起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过程中，不得违反有关规定设定或变相设定行政审批事项。新设审批项目必须于法有据，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论证，并广泛征求纳税人意见。要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杜绝违规设立审批。研究制定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管理办法，明确审批标准、条件、程序和时限，确保审批管理公开、公平和公正。坚持“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对违规审批的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从机制上解决审批权力与责任脱节的问题，促进审批行为的规范。依法审批应当作为重要内容纳入税务机关考核工作。
　　（三）创新行政审批管理方式
　　要按照高效便民的原则，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继续推广在办税服务厅办理行政审批项目工作，对能够在办税服务厅办结的审批事项，要尽量当场办结，并加强后续监管，为纳税人办税提供更多便利。加强网上审批，积极推行行政许可和非许可审批项目网上申报、受理、咨询和办复。
　　（四）深入推进行政审批领域防治腐败工作
　　深化审批公开，推行“阳光审批”。通过公开审批标准、条件、程序和时限，明确审批责任人和公开审批结果，使广大纳税人有条件、有机会及时了解税务行政审批的全过程，自觉把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同时，探索建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实现对行政审批全过程的有效监管。健全廉政风险内控机制，坚决查处行政审批中存在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维护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
附件：1.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涉税9项）.doc
　　2.国务院决定调整（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涉税1项）.doc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2月4日
二、流转税业务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熊猫普制金币免征增值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6号

　　为促进我国黄金市场健康发展，加强熊猫普制金币的增值税征收管理，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熊猫普制金币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97号）的规定，现制定《熊猫普制金币免征增值税管理办法（试行）》。

　　本公告自2012年1月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2月5日

熊猫普制金币免征增值税管理办法（试行）
　　一、为加强熊猫普制金币增值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5〕129号）及有关税收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下列纳税人销售熊猫普制金币免征增值税：
　　（一）中国人民银行下属中国金币总公司（以下简称金币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二）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允许开办个人黄金买卖业务的金融机构。
　　（三）经金币公司批准，获得“中国熊猫普制金币授权经销商”资格，并通过金币交易系统销售熊猫普制金币的纳税人。
　　第一批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名单附后。
　　三、免征增值税的熊猫普制金币是指2012年（含）以后发行的熊猫普制金币。

　　四、纳税人既销售免税的熊猫普制金币又销售其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应分别核算免税的熊猫普制金币和其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不得享受熊猫普制金币增值税免税政策。销售熊猫普制金币免税收入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申请享受本办法规定的熊猫普制金币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应当在初次申请时按照要求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以下资料办理免税备案手续：
　　（一）纳税人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属于“中国熊猫普制金币授权经销商”的纳税人应提供相关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和《中国熊猫普制金币经销协议》原件及复印件；金融机构应提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其开办个人黄金买卖业务的相关批件材料。
　　六、纳税人办理熊猫普制金币免税备案手续时，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根据以下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一）报送的材料不详或存在错误，应当即时告知并允许纳税人更正；
　　（二）报送的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

　　（三）报送的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或者纳税人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补正报送全部材料的，应当受理纳税人的备案，并将有关材料原件退还纳税人。
　　七、属于“中国熊猫普制金币授权经销商”的纳税人应在办理熊猫普制金币免税备案以后每年2月15日前将以下材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一）上一年度从金币交易系统中出具的《金币交易系统熊猫普制金币销售汇总表》及明细（加盖纳税人的财务专用章）；   

　　（二）上一年度从金币交易系统中出具的《金币交易系统熊猫普制金币采购及库存汇总表》（加盖纳税人的财务专用章）；
　　（三）上一年度销售熊猫普制金币开具的销售发票记账联复印件。
　　八、属于金融机构的纳税人应在办理熊猫普制金币免税备案以后每年2月15日前将以下材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一）上一年度从金币交易系统中出具的《金币交易系统熊猫普制金币采购汇总表》及明细（加盖纳税人的财务专用章）；   

　　（二）上一年度销售熊猫普制金币开具的销售发票记账联复印件。
　　九、税务机关应对享受本办法规定增值税政策的纳税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发现问题的，税务机关应根据现行规定对其进行处理，且自纳税人发生违规行为年度起，取消其享受本办法规定增值税政策的资格。
　　十、各地税务机关在对熊猫普制金币免征增值税的过程中如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国家税务总局。
十一、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第一批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名单.doc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航空运输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7号

　　为解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航空运输企业总机构试点纳税人缴纳增值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航空运输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现予以发布，自2012年9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2月6日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航空运输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航空运输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根据《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1〕111号，以下称《试点实施办法》）、《总分机构试点纳税人增值税计算缴纳暂行办法》（财税〔2012〕84号）和现行增值税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按照《总分机构试点纳税人增值税计算缴纳暂行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航空运输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航空运输企业的总机构（以下称总机构），应当汇总计算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抵减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已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款后，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第四条  总机构汇总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一）总机构及其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二）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的销售额。计算公式为：
　　销售额=应税服务的营业额÷（1+增值税适用税率）

　　应税服务的营业额，是指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的营业额。增值税适用税率，是指《试点实施办法》规定的增值税适用税率。
　　总机构应按照增值税现行规定核算汇总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第五条  总机构汇总的销项税额，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和《试点实施办法》规定的增值税适用税率计算。

　　第六条  总机构汇总的进项税额，是指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而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用于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之外的进项税额不得汇总。

　　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而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应当索取增值税扣税凭证。
　　第七条  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按照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和预征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缴纳的增值税＝应征增值税销售额×预征率
　　试点地区分支机构销售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及相关规定申报缴纳增值税。
　　第八条  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按照现行规定申报缴纳营业税。

　　第九条  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应按月将当月《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进项税额和已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归集汇总，填写《航空运输企业试点地区分支机构传递单》（附件1），报送主管国税机关签章确认后，于次月10日前传递给总机构。

　　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应按月将当月《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的营业税应税营业额、已缴纳的营业税税额以及取得的进项税额归集汇总，填写《航空运输企业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传递单》（附件2），报送主管国税机关和地税机关签章确认后，于次月10日前传递给总机构。

　　第十条  总机构的增值税纳税期限为一个季度。

　　第十一条  总机构应当依据《航空运输企业试点地区分支机构传递单》和《航空运输企业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传递单》，计算当期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抵减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当期已缴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款后，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抵减不完的，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减。计算公式为：

　　总机构当期应纳税额＝当期汇总销项税额－当期汇总进项税额
　　总机构当期应补（退）税额＝总机构当期应纳税额－当期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已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当期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已缴纳的营业税税额

　　第十二条  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一律由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第十三条  总机构应当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次月申报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税。

　　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到主管国税机关办理认证或者申请稽核比对。
　　总机构汇总的进项税额，应当在季度终了后的第一个申报期内申报抵扣。
　　第十四条  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定期对其纳税情况进行检查。

　　试点地区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申报不实的，就地按适用税率全额补征增值税；非试点分支机构发生《应税服务范围注释》所列业务申报不实的，按照现行规定补征营业税。主管税务机关应将检查情况及结果发函通知总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
第十五条  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其他增值税涉税事项，按照《试点实施办法》及现行增值税有关政策执行。
附件：1.航空运输企业试点地区分支机构传递单.doc
2.航空运输企业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传递单.doc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8号

　　现就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销售畜禽有关增值税问题公告如下：

　　目前，一些纳税人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畜禽饲养，即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向农户提供畜禽苗、饲料、兽药及疫苗等(所有权属于公司)，农户饲养畜禽苗至成品后交付公司回收，公司将回收的成品畜禽用于销售。在上述经营模式下，纳税人回收再销售畜禽，属于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

　　本公告中的畜禽是指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52号）文件中规定的农业产品。

　　本公告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2月6日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承印境外图书增值税适用税率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0号

    现将承印境外图书增值税适用税率公告如下：

国内印刷企业承印的经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印刷且采用国际标准书号编序的境外图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图书”，适用13％增值税税率。

　　本公告自2013年4月1日起施行。此前已发生但尚未处理的事项，可以按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2月22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免征营业税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名单（第二十五批）的通知
财税〔2013〕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北京、西藏、宁夏、青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94）财税字002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人寿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1]118号）的有关规定，经审核，决定对有关保险公司开办的符合免税条件的下列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具体免税保险产品清单见附件。

　　附件：免征营业税的人身保险产品清单（第二十五批）.doc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1月31日
三、所得税业务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非居民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9号

　　现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非居民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中的非居民企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得，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应以不含增值税的收入全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2月19日
四、进出口税收业务

五、其他税收业务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转发《关于废止〈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生猪购销税费实行统一征收项目和控制计征标准问题的通知〉的批复》的通知
粤国税发〔2013〕16号

广州、各地级市国家税务局：
现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生猪购销税费实行统一征收项目和控制计征标准问题的通知〉的批复》（粤府函﹝2013﹞17号）转发给你们。省国税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猪生产流通过程中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生猪购销税费实行统一征收项目和控制标准问题的通知》（粤国税发﹝1999﹞257号）的意见同时废止。请一并贯彻执行。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2013年2月18日
六、操作指引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办理流程的公告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3年第1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11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09]255号），现就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办理流程公告如下：

一、企业所得税居民企业纳税人申报享受本公告《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事项（居民企业）一览表》（附件1，以下简称附件1）所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项目，应按本公告附件1规定提请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

二、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包括预缴备案和汇缴备案。
（一）预缴备案
预缴备案指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附件1规定的资料提请备案，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纳税人可在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时申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二）汇缴备案
汇缴备案指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附件1规定的资料提请备案，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纳税人可在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时申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预缴备案和汇缴备案事项分类具体见附件1。
三、纳税人未提请预缴备案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在提请汇缴备案时，不需补办提请预缴备案。
四、上年度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申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可在本年度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时，不需备案而直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五、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请备案时应按附件1要求提供相对应的资料。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主管税务机关即时办结备案，并告知纳税人执行；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主管税务机关应一次性告知纳税人补齐补正资料。市级（含）以下税务机关原则上不得要求纳税人在提请备案时，提供除附件1规定应提交资料以外的其它资料。税务机关可根据管理和检查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要求纳税人提供与申报事项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

六、纳税人未按规定备案的，不得享受税收优惠。
七、纳税人提交的资料应真实、准确、齐全。税务机关受理备案仅对纳税人报送资料是否齐全进行查验。纳税人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后，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未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或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从而不符合优惠政策条件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追缴已申报减免的税款。
八、省地税局将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定期对公告附件的内容进行调整，并予发布。
九、本公告自2012年度汇算清缴、2013年度预缴开始执行。由我省地税部门负责企业所得税征管的纳税人不再执行《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问题的通知》（粤国税发〔2010〕3号）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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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3年2月7日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所得税涉税事项办理流程的公告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3年第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有关税收法规的规定，现就所得税涉税事项办理流程公告如下：
一、纳税人发生本公告附件1《企业所得税涉税事项（居民企业）一览表》（以下简称附件1）、附件2《个人所得税涉税事项（国内居民）一览表》（以下简称附件2）所列所得税涉税事项，应按附件1、附件2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应的纳税资料。

纳税人按本公告附件1、附件2要求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资料，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主管税务机关应予受理并即时办结（特殊事项除外），并告知纳税人；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主管税务机关应一次性告知纳税人补齐补正资料。地级以上市（含）以下税务机关原则上不得要求纳税人在办理涉税事项时提供除附件1、附件2规定提交资料以外的其它资料，如需增加纳税人应提交的资料，应经省地税局书面同意。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管理和检查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要求纳税人提供与申报事项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

二、纳税人发生跨地区经营总分机构分配表确认事项（附件1第26项），主管税务机关应在受理之日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确认工作，并告知纳税人。纳税人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有错误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在受理之日后2个工作日内告知纳税人予以补正。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的补正资料，主管税务机关应在收到资料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确认工作，并告知纳税人。

三、纳税人发生资产损失专项申报事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留存附件1列举的该事项相应的损失证据资料。税务机关可根据管理和检查的需要，要求纳税人提供留存备查的损失证据资料。纳税人因不可抗力原因而无法保存留存被查资料的，应在不可抗力情形发生后15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并对相应情况做出说明，主管税务机关接到纳税人报告后，应及时对纳税人已申报的资产损失情况进行核实。

四、纳税人未按规定的期限报送纳税资料的，税务机关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纳税人报送的资料应真实、准确、齐全，税务机关受理涉税事项仅对纳税人报送资料是否齐全进行查验。
六、省地税局将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定期对公告附件的内容进行调整，并予发布。
七、本公告自2013年1月1日开始执行。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3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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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海关法规

海关总署公告2013年第6号

　　2007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征收反倾销税，征税时间自2007年2月6日起，期限为5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期终复审调查结果，决定自2013年2月6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自2013年2月6日起，海关对申报进口原产于欧盟的马铃薯淀粉（税则号列为11081300），继续按照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4号和2011年第23号的相关规定征收反倾销税。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3年2月4日
海关总署公告2013年第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13年3月1日起对进口原产于欧盟的甲苯胺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详见附件1）。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13年3月1日起，海关对进口原产于欧盟的甲苯胺（税则号列：29214300），除按现行规定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外，还将区别不同的供货厂商，按照本公告附件2所列的适用征收比率和下述计算公式征收反倾销保证金及相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保证金。

　　反倾销保证金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保证金合计计算公式为：
　　保证金总额=（海关完税价格×反倾销保证金征收比率）×（1+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

　　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产品的详细描述详见本公告附件1。

　　二、进口经营单位在申报进口上述税则号列项下属于反倾销范围内的间甲苯胺或对甲苯胺时，商品编号应填报2921430001；进口邻甲苯胺时，商品编号应填报2921430020。

　　三、凡申报进口甲苯胺的进口经营单位，应当向海关提交原产地证明。如果原产地为欧盟的，还需提供原生产厂商发票。对于申报进口时不能提供原产地证明，且经查验仍无法确定货物原产地的，海关按照本公告附件2所列的最高反倾销保证金征收比率征收保证金。对于能够确定货物的原产地是欧盟，但进口经营单位不能提供原生产厂商发票，且通过其他合法、有效的单证仍无法确定原生产厂商的，海关将按照本公告附件2所列其他欧盟公司适用的反倾销保证金征收比率征收保证金。

　　四、有关加工贸易保税进口原产于欧盟的甲苯胺如何征收反倾销保证金等方面的问题，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11号和海关总署公告2001年第9号的规定执行。

　　五、对于所征收的反倾销保证金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保证金的处理，海关总署将根据终裁结果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2013年第11号
      2．甲苯胺反倾销保证金征收比率表
海关总署
2013年2月28日
海关总署公告2013年第8号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依据商务部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反倾销措施期中复审的调查结果，决定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进行调整。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13年3月5日起，海关对申报进口原产于韩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按照下述调整后的反倾销税税率征收反倾销税：

　　（一）韩国LS电线株式会社（LS Cable & System Ltd.）9.1%。

　　（二）大韩光通信株式会社（TAIHAN Fiberoptics Co., LTD.）7.9%。

　　（三）其他韩国公司（All Others）46%。

　　二、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的其他事项，仍按海关总署相关公告的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3年2月28日
第三部分 外管法规
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核定2013年境内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3]6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为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适度调增2013年度境内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总规模为373.07亿美元。核定指标时，在调增各金融机构和分局地区指标的同时，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和中小银行倾斜。现就2013年度境内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以下简称指标）核定情况和相关管理要求通知如下：

一、核定部分中资银行2013年度指标1,162,170万美元（详见附件1）。

核定部分法人制外资银行及对指标实行集中管理的外资银行分行2013年度指标1,530,477万美元（详见附件2）。

核定各分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各分局）用于辖区内法人制银行、外资银行分行以及中资企业等机构的地区指标1,038,025万美元（详见附件3）。

二、2013年指标调整应重点向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银行倾斜，并适当关注中资企业的对外短期融资需求。各分局在核定指标时，应在符合当年指标管理政策取向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分配指标。

三、境内机构受指标控制的短期外债，每日末余额不得超过外汇局核定的指标。在外汇局新核定指标生效前，原有指标继续有效。
特此通知。
附件：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3年2月20日
第四部分 外经贸法规
公布《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暂行办法》

商务部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公告2013年第12号
 　　为实施《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保护台湾投资者合法投资权益，鼓励台湾同胞赴大陆投资，促进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现公布《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暂行办法》，自2013年2月20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2013年2月20日

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台湾投资者在大陆投资的合法权益，实施《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台湾投资者以其直接或间接所有或控制的第三地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以下简称第三地投资者）在大陆投资设立企业（以下简称转投资企业），可根据本办法提出申请，将该第三地投资者认定为视同台湾投资者（以下简称转投资认定）。

第三条  商务部会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中的“台湾投资者”是指以下自然人或企业：

（一）持有台湾地区身份证明文件的自然人；
（二）在台湾地区设立登记的企业，包括公司、信托、商行、合伙或其他组织，不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自然人、企业或机构在台湾地区设立登记的海外分公司、办事处、联络处以及未从事实质性经营的实体。
第五条  本办法第二条中的“第三地”是指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第三地投资者应依照该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设立。

第六条  本办法第二条中的“所有”是指台湾投资者拥有第三地投资者超过50%的股权。

第七条  本办法第二条中的“控制”是指未满足本办法第六条要求，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一）台湾投资者实际拥有第三地投资者的董事会、股东会等权力机构超过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二）台湾投资者有权任免第三地投资者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半数以上的成员，且第三地投资者的经营决策等事项由该权力机构决定；
（三）台湾投资者有权决定第三地投资者的运营、财务、人事等事项；
（四）商务部会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两个以上符合条件的台湾投资者在同一第三地投资者中拥有股权、表决权，可合并计算其在第三地投资者中的股权、表决权及相关影响，适用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

第九条  本办法第四条（二）中的“实质性经营”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台湾地区有业务经营场所；
（二）在台湾地区有纳税记录；
（三）在台湾地区雇用员工。
第十条  台湾投资者申请转投资认定，应向转投资企业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报送以下材料：

（一）《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申报表》，台湾投资者委托他人申请的，应提交经公证的台湾投资者签署的委托书；
（二）台湾投资者为自然人的，提交经公证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台湾投资者为企业的，提交经公证的台湾投资者设立登记证明文件、拥有或租用经营场所的证明文件、上一年度该企业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亏损的企业提供征税机关关于亏损情况的证明文件）和员工保险缴纳证明；
（四）台湾投资者、第三地投资者和转投资企业之间所有和控制关系的说明和证明文件；
（五）负责认定和管理的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自收到全部有效材料之日起，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台湾事务办公室在2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向台湾投资者出具转投资认定证明；不符合的，出具不予认定意见。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将《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申报表》录入外商投资审批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向商务部电子备案。

台湾投资者获得转投资认定证明后，转投资企业凭认定证明向有审批权的商务主管部门申请颁发或换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台港澳侨企业批准证书；转投资企业由商务部批准的，经商务部授权，可由转投资企业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为其换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台港澳侨企业批准证书。
商务主管部门在颁发或换发批准证书时，应在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台港澳侨企业批准证书中第三地投资者名称后标注“（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
第十二条  在获得转投资认定后，发生以下变化的，台湾投资者应及时将变化情况向原出具认定证明的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并提交有关变化的情况说明及证明文件。

（一）台湾投资者不再满足本办法第四条、第九条规定；
（二）台湾投资者对第三地投资者的所有或控制关系不再满足本办法第六条或第七条规定；
（三）商务部会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规定的其他情形。
收到情况说明及证明文件后，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台湾事务办公室在10个工作日内取消对该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的认定，换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台港澳侨企业批准证书，删除“（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的标注。

第十三条  获得转投资认定的台湾投资者如遇到投资争端，援引《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中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规定，向大陆的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申请调解解决的，应向大陆的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提交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转投资认定证明和根据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加注的转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台港澳侨企业批准证书。

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书面认定意见上载明的认定日期与向大陆的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提交投资争端解决申请日期间隔超过1年，或者未超过1年但期间台湾投资者及其与第三地投资者之间所有或控制关系发生变化的，台湾投资者应向大陆的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提交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转投资认定的确认意见。

第十四条  台湾投资者提请转投资认定确认的，应参照本办法第十条有关要求，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交自认定日期到提出确认申请期间，台湾投资者以及台湾投资者对于第三地投资者的所有或控制关系是否发生变化的说明及相关文件，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台湾事务办公室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出具确认意见。

第十五条  本暂行办法自2013年2月20日实施，由商务部会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image: image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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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商务部
关于印发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201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商务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商务局：
　　为了加强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08〕134号）、《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号）等有关文件，我们制定了《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商务部
2013年1月17日

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08]134号）、《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号）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是指中央财政从公共财政预算资金中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商贸流通领域服务业项目建设和发展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会同商务主管部门管理。财政部门会同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专项资金分配，加强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商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项目管理，对项目建设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第四条 专项资金实行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将专项资金切块下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兵团，以下简称省），由各省在本办法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专项资金支持重点，统筹将专项资金安排到具体项目，并按照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发布的有关业务指导文件加强项目管理，接受财政部、商务部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五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公开、公正、规范、科学运作和注重效益原则，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监督。 

　　第二章 专项资金分配 

　　第六条 专项资金按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区域发展差异以及专项资金使用绩效等因素分配。具体分配办法： 

　　某省专项资金分配额 = 年度专项资金总规模× 

　　[20%×该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省地区差别系数/∑（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省地区差别系数） 

　　+20%×该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该省地区差别系数/∑（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各省地区差别系数） 

　　+20%×该省第三产业增加值×该省地区差别系数/∑（各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各省地区差别系数） 

　　+20%×该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该省地区差别系数/∑（各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各省地区差别系数） 

　　+20%×该省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该省地区差别系数/∑（各省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各省地区差别系数）] 

　　地区差别系数分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1.3、1.5。其他分配因素以国家统计局上一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为准。其中，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省统计局上一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为准。 

　　专项资金分配与绩效评价结果挂钩，对绩效评价不合格的省份，视情扣减下年度专项资金分配额。对预算执行严重滞后及专项资金管理出现重大违规违纪问题的，加大专项资金扣减力度直至收回已安排专项资金。扣减或收回的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其他绩效评价合格的省。 

　　第三章 专项资金使用

　　第七条 专项资金分配到省后，应按照项目法管理，在以下范围内确定支持重点，集中财力支持项目建设、改造和发展： 

　　（一）民生商贸服务业项目，包括家政服务、大众化早餐工程、社区商业等； 

　　（二）与生产流通直接相关的服务业项目，包括生产生活资料商贸物流、酒类流通追溯、品牌促进、电子商务、屠宰企业升级改造及屠宰监管技术系统等； 

　　（三）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相关的服务业项目，包括：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二手车流通、旧货流通、流通领域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流通体系建设等； 

　　（四）与公共服务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市场监管、市场监测、商贸服务行业统计、应急调控等； 

　　（五）其他经财政部、商务部确认的商贸流通领域服务业项目。 

　　第八条 专项资金以补助、以奖代补和贴息等方式安排到具体项目。其中： 

　　采取补助方式的，除必须由财政负担的公益性项目外，对单个项目补助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 

　　采取以奖代补方式的，按照先建设实施后安排补助的办法，用于对已竣工验收项目予以补助，对单个项目补助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 

　　采取贴息方式的，对上年实际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予以补贴。贴息率不得超过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贴息额不超过同期实际发生的利息额，贴息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第九条 项目单位应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建设、设备购置安装、信息系统开发、品牌展览推介、家政服务及公共服务岗位培训、应急调运运费、市场监测统计费用等与项目建设实施直接相关的支出，不得用于征地拆迁、车辆购置以及人员经费、设施维护等经常性开支。不符合规定支出范围的，不得纳入项目总投资。 

　　采取以奖代补方式的，可用于上述支出归垫。 

　　采取贴息方式的，主要用于补偿与上述支出相关的银行贷款利息。 

　　第十条 专项资金应与地方资金、中央财政其他资金统筹使用。对中央财政其他资金已支持的项目，专项资金原则上不再安排。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但不得用于平衡本级预算。

　　第四章 预算执行与专项资金支付

　　第十二条 各省应积极采取措施，提早确定年度支持重点，加强项目储备，深化项目前期工作，保证项目实施进度，加快预算执行。 
　　第十三条 各省财政部门应于中央财政下达专项资金（以预算文件印发日为准）3个月内将专项资金预算分解下达到具体项目，并会同同级商务主管部门将有关情况报送财政部、商务部备案。备案内容包括：本省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具体项目清单、项目总投资、项目投资资金来源（包括专项资金、地方资金、项目单位及社会资金）、主要建设内容、建设地点、项目开竣工期限等。 
　　第十四条 具体项目和专项资金安排上报备案后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应按照第十三条规定内容将项目调整情况及调整原因报财政部、商务部备案。 
　　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专项资金支付管理。其中： 
　　采取补助方式的，原则上按预算、按合同和按项目实施进度支付资金，并预留10%尾款，待项目完成验收且批复决算后支付。为确保项目实施资金需求，也可在确保资金安全情况下，在项目开工后预拨资金，并预留10%尾款，待项目完成验收且批复决算后支付。 
　　采取以奖代补和贴息方式的，应在专项资金安排到具体项目后，及时支付专项资金。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 
　　第十六条 财政部会同商务部对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本地区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情况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第十七条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重点是预算执行进度、项目建设实施情况、地方资金投入及项目资金管理报备情况等。其中： 

　　预算执行进度评价项目实施是否达到预算执行序时进度要求。 
　　项目建设实施情况评价项目安排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范围、项目建设实施是否符合商务部有关业务指导文件要求、是否履行基本建设等相关程序、项目资金预算下达后是否频繁调整、项目实施是否按照进度要求实现相关效益目标、各省商务部门是否按要求及时报送市场监测和行业统计数据、是否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等。 
　　地方资金投入评价专项资金带动地方及社会资金投入情况。 
　　项目资金管理报备情况评价各省财政和商务主管部门是否及时、完整报送项目和资金安排情况以及季报等。 
　　第十八条 各省财政部门会同同级商务主管部门应于每季度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商务部报送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及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季报，并于每年2月15日前报送上年专项资金项目建设实施情况总结。 
　　第十九条 对于截留、挤占、挪用、骗取专项资金等违法行为，一经查实，财政部将收回已安排的专项资金，并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各省财政部门会同同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报财政部、商务部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09］227号）同时废止。
广州市外经贸局
关于组织企业参加广东(迈阿密）商品展览会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各有关进出口企业： 

为帮助企业拓展美国及北美、拉美地区其他国家市场，省外经贸厅决定在2013美国迈阿密环球资源采购交易会期间举办“广东(迈阿密）商品展览会”，我市拟组团参展。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展览会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迈阿密）商品展览会  

主办：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协办：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  

时间：2013年6月25日-27日，展期3天

地点：美国迈阿密海滩会展中心　 

展位费：人民币41400元/每标准展位（9平方米）。  

参展商品：包括电子产品、礼品及赠品、家具用品、婴儿及儿童产品、流行服饰配件服装及面料、五金及建材等。 

二、2012年美国迈阿密环球资源采购交易会简介

美国迈阿密环球资源采购交易会是环球资源集团为中国优质出口企业开拓北美及拉美市场组织的专业展览会。2012年7月，美国迈阿密环球资源采购交易会连续第二年在美国迈阿密举办，共有530家参展商参会，展位总数达到650个，较2011年增长了16.8%。三天展会共接待来自北美、中美、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6002名采购商进场参观洽谈。

三、扶持政策
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并进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近三年在外经贸业务管理等方面无违法、违规行为的中小型参展企业，可根据相关规定申请国家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和我省配套资金。 

四、相关要求 

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一直是我省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拉美地区则是重点开拓的新兴市场。因此，广东(迈阿密）商品展览会被列为省、市今年开拓国际市场的重点活动之一。为支持我市企业开拓北美及拉美市场，进一步优化我市出口市场结构，请各区（县级市）外经贸主管部门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发动相关企业参展。 

请有意参展的企业于3月25日前将报名表传真至我局贸发处（联系人：李建党、罗健晋，电话：81083895、88902083，传真，81097902，邮箱：lijiandang@gzboftec.gov.cn）    

附件：[image: image4.png]


广东(迈阿密）商品展览会参展报名表.zip                                

广州市外经贸局
2013年1月29日  
关于广州市外经贸局2013年国际性展览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帮助我市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促进我市对外贸易发展，我局整理了2013年境外国际展览会有关信息，现予以发布（见附件）。其中，计划组团参加的国际性展览会28个，有关具体展会信息可与我局相关组团处室联系了解；重点推荐展会及一般性展会信息，可直接与展会主办单位联系，并将有关报名信息抄送我局（对外贸易发展处）。希望各有关企业整合用好该资源，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特此通知。   

                                      广州市外经贸局

                                      2013年2月21日

（联系人：李建党 黄宗凯，电话：020-81083895 020-88902217，传真：020-81097902）  

2013计划组团参加的国际性展览会
	序号
	项目名称
	时间
	主要展品
	地点（国家及城市）
	广州市外经贸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
	2013年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会
	3月21一19日
	再生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服务、废弃物和水源管理的解决方案
	中国澳门
	对外贸易发展处  李建党 黄宗凯，电话：020-81083895 020-88902217，传真：020-81097902

	2
	广东（迈阿密）商品展览会
	6月25-27日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家居用品、礼品等。
	美国迈阿密
	

	3
	秘鲁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
	7月中旬
	矿山及农业机械及设备、五金、建材、卫浴、家电及电子消费品。
	秘鲁利马
	

	4
	阿尔及利亚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
	7月
	建筑机械、建筑材料、屋面结构、室内装饰；矿山采掘机械、选矿机械、井下照明。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5
	安哥拉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
	7月19-24日
	食品、饮料、机械设备、五金工具、建材卫浴、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电力、新能源及照明产品等
	安哥拉罗安达
	

	6
	中国品牌商品非洲展
	7月
	机械、电子、日用消费品、五金、化工、医疗等
	坦桑尼亚
	

	7
	中国品牌商品美国展
	8月
	电子、轻工、家纺、服装产品等
	美国
	

	8
	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
	9月
	礼品、文具、玩具、纺织服装、厨房用品、箱包、家居用品、园艺用品和小家电等
	英国
	

	9
	广东（莫斯科）商品展览会
	9月
	家电以及家庭用品
	俄罗斯莫斯科
	

	10
	粤港伊斯坦布尔时尚生活展览会
	11月
	电子产品、礼品及赠品、家用产品及电器产品等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11
	广东（约翰内斯堡）商品展览会
	11月
	电子产品、礼品及赠品、家用产品及电器产品等
	南非约翰内斯堡
	

	12
	2013香港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12月
	展览、论坛、研讨会、商贸配对
	中国香港
	

	13
	第二十四届挪威国际海事展
	6月2-10日 
	船舶及零部件
	挪威奥斯陆
	机电产品进出口处 刘少洋 牟莉电话：020-88902996、020-88902889

	14
	俄罗斯汽车零部件展 
	8月28~31日 
	汽车及零部件
	俄罗斯莫斯科
	

	15
	粤澳名优商品展销会海外展
	5月
	名优商品
	葡萄牙
	技术与服务贸易处   朱文静 谢家强，电话：020-88906415   020-88902831

	16
	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洽谈海外分会
	6月
	科技项目
	比利时、以色列、匈牙利
	

	17
	粤澳名优商品展销会
	8月
	名优商品
	澳门
	

	18
	海峡两岸光电展
	6月18-20日
	光电产品
	台湾
	

	19
	第十五届高交会
	11月
	高新技术产品
	深圳
	

	20
	美国服务外包峰会
	11月
	服务外包项目
	美国
	

	21
	亚洲服装及配饰博览会（ASIA APPAREL EXPO BERLIN）
	2月19-21日
	服装、面料、辅料、纺织品
	德国柏林
	对外贸易管理处 李永恒，电话：88902220
广州市光合作用展览有限公司www.grandhub.cn

	22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服装、服饰、面料及鞋类博览会（MAGIC SHOW）
	8月18-21日
	服装、服饰、面料、鞋类
	美国拉斯维加斯
	

	23
	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
	4月13-16日
	电子产品
	中国香港
	

	24
	拉斯维加斯亚洲博览会
	8月13-15日
	礼品、服装服饰、家居装饰品
	美国拉斯维加斯
	

	25
	第二十二届香港国际玩具及礼品展暨第二十一届亚洲赠品及家居用品展（第一部分）
	10月20-23日
	礼品、赠品、家居装饰品
	中国香港
	

	26
	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类电子展览会
	10月6-11日
	消费类电子产品，家电等
	德国柏林
	

	27
	2013年第35届中东（迪拜）五大行业博览会
	11月25－28日
	建筑、建材及服务类产品
	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28
	香港国际灯饰展
	4月06日—09日 
	灯饰产品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重点推荐的国际性展览会

	序号
	项目名称
	时间
	分类
	地点（国家及城市）
	详情链接

	29
	印度尼西亚电力、新能源及照明展览会 
	5月16-18日
	电力、新能源、照明类
	印尼雅加达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www.cccexpo.org

	30
	2013年德国国际汽车及配件展览会
	9月10-13日
	整车、部件和零配件以及其他检测、修理、维护和供应、交通运输、
	德国法兰克福
	

	31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12月10-13日
	部件及组件、配件及改装、修理及保养、IT及管理、加油站及汽车清洗、汽车用品及改装
	上海
	

	32
	巴西圣保罗GTS国际纺织  采购展
	10月23—25日
	家纺类
	巴西圣保罗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www.ccctexpo.com.cn

	33
	美国国际五金工具及花园用品展览会
	5月7日-9日
	五金、工具；安全系统、锁具及配件
	美国拉斯维加斯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www.cccmc.org.cn

	34
	波兰五金展览会、卫浴、中国家电
	9月
	五金工具
	波兰凯尔采
	

	35
	两岸建筑建材暨产品展  
	12月 
	建材
	台湾台北
	

	36
	阿尔及尔国际博览会暨阿尔及利亚中国商品展
	5月29日-6月3日
	综合类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www.cccfna.org.cn

	37
	安哥拉中国商品展览会
	7月17日-21日
	食品、饮料、机械设备、五金工具、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电力、新能源及照明产品等
	安哥拉罗安达
	

	38
	广东-非洲经贸活动
	7月
	经贸活动
	安哥拉、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
	广东省外经贸厅    www.gddoftec.gov.cn

	39
	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消费品展览会
	8月
	餐桌、厨具和家用品
	德国法兰克福
	

	40
	澳大利亚国际食品展
	9月
	食品、饮料、烟酒
	澳大利亚悉尼
	

	41
	广东-东盟经贸活动
	9月
	经贸活动
	越南、泰国、缅甸
	

	42
	广东-南美经贸活动
	11月
	经贸活动
	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
	

	43
	东盟（曼谷）中国出口商品博览会
	11月
	建材产品；家居产品；食品产品等
	泰国曼谷
	

	44
	第十一届中国商品（印度孟买）展览会
	12月
	机械制造业、工艺品等
	印度孟买
	

	45
	巴西国际家庭用品及礼品博览会
	8月17-20日
	家庭用品、礼品
	巴西圣保罗
	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www.fairwindow.com

	46
	美国国际礼品及家庭用品进口展览会
	8月18-20日
	文具、办公用品
	美国纽约
	

	47
	巴西ESCOLAR国际文具、办公和学生用品展览会
	8月19-22日
	文具、办公用品
	巴西圣保罗
	

	48
	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鞋展（GLOBAL SHOES）
	9月(3天)  
	鞋
	德国杜塞尔多夫
	

	49
	土耳其秋季国际礼品、消费品和家用电器展
	9月19-22日
	消费品、礼品、家电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50
	阿联酋迪拜秋季国际博览会
	12月16-18日
	消费品、礼品
	阿联酋迪拜
	

	51
	德国法兰克福秋季国际消费品及礼品博览会
	8月23-27日
	消费品、礼品
	德国法兰克福
	

	52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鞋及鞋材展
	8月(3天)
	鞋及建材
	美国拉斯维加斯
	

	53
	第1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
	05月24-27日
	家居用品、家用电器、礼品、机械及车辆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www.tdb.org.cn

	54
	印度中国机械与电机展览会
	02月15-17日
	能源与环保、五金产品、汽车零件
	印度孟买
	

	55
	中国工业产品（缅甸）展览会
	10月30－11月1日
	农资、农机；机械设备；车辆及零部件；电工电器；医药器械
	缅甸仰光
	

	如需获知更多信息，可咨询广州市外经贸局对外贸易发展处。

	联系人：李建党 黄宗凯，电话：020-020-81083895 88902217，传真：020-81097902

	一般国际展览会信息

	序号
	项目名称
	时间
	分类
	地点（国家及城市）
	详情链接或联系方式

	56
	中东（迪拜）国际安防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1月15-17日
	安防类
	阿联酋迪拜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57
	美国西部国际保安产品展览会
	4月10-12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
	

	58
	俄罗斯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展览会
	4月15-18日
	
	俄罗斯莫斯科
	

	59
	墨西哥国际安全科技展览会
	4月23-25日
	
	墨西哥墨西哥城
	

	60
	英国国际安全与消防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5月13-16日
	
	英国伯明翰
	

	61
	巴西国际安防产品展览会
	5月14-16日
	
	巴西圣保罗
	

	62
	南非国际安防展览会
	6月18-20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
	

	63
	土耳其国际安全科技消防暨工业安全展览会
	9月20-23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64
	美国东部国际安保展览会
	10月24-25日
	
	美国纽约
	

	65
	印度安全科技及保安产品展览会
	11月1-3日
	
	印度新德里
	

	66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1月8-11日
	家电、电子类
	美国拉斯维加斯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67
	美国国际家庭用品展览会
	3月2-5日
	
	美国芝加哥
	

	68
	环球资源（中东）家电采购交易会
	5月
	
	阿联酋迪拜
	

	69
	巴西国际食品服务展览会
	6月
	
	巴西圣保罗
	

	70
	巴西圣保罗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8月
	
	巴西圣保罗
	

	71
	德国柏林电子消费品及家电展览会
	9月6-11日
	
	德国柏林
	

	72
	土耳其国际家居及消费电子展览会
	9月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73
	海峡两岸电子产品展览会
	10月8-11日
	
	中国台湾
	

	74
	环球资源（南非）家电采购交易会
	11月
	
	南非约翰内斯堡
	

	75
	环球资源（印度）家电采购交易会
	11月
	
	印度孟买
	

	76
	美国国际制冷展览会
	1月28-30日
	厨房、卫浴、制冷、暖通类
	美国达拉斯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77
	西班牙国际空调制冷、暖通及泵阀、卫浴管件展览会
	2月26日-3月1日
	
	西班牙马德里
	

	78
	法兰克福国际浴室设备、楼宇、能源、空调技术及再生能源展览会
	3月12-16日
	
	德国法兰克福
	

	79
	印度尼西亚国际陶瓷建筑展览会
	4月18-21日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80
	美国国际厨房及卫浴设备展览会
	4月19-21日
	
	美国奥兰多
	

	81
	德国柏林国际水及污水处理设备展览会
	4月23-26日
	
	德国柏林
	

	82
	巴西国际制冷展览会
	9月17-20日
	
	巴西圣保罗
	

	83
	巴西国际管道、接头、阀门、泵浦及组件展览会
	10月
	
	巴西圣保罗
	

	84
	印度国际冷链展览会
	11月
	
	印度海德拉巴
	

	85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能源展览会
	1月15-17日
	电力、新能源、照明类
	阿联酋阿布扎比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86
	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2月17-19日
	
	阿联酋迪拜
	

	87
	巴西国际电力、能源及电子产品展览会
	4月1-5日
	
	巴西 圣保罗
	

	88
	俄罗斯国际电力电子展览会
	6月
	
	俄罗斯莫斯科
	

	89
	德国慕尼黑国际太阳能技术贸易展览会
	6月
	
	德国慕尼黑
	

	90
	尼日利亚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9月
	
	尼日利亚阿布贾
	

	91
	美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10月21-24日
	
	美国芝加哥
	

	92
	南非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10月
	
	南非约翰内斯堡
	

	93
	土耳其国际海事展览会
	3月20-23日
	船舶、海事类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94
	新加坡亚洲海事展览会
	4月9-11日
	
	新加坡新加坡
	

	95
	挪威国际船舶和航运展览会
	6月4-7日
	
	挪威奥斯陆
	

	96
	巴西国际海事展览会
	8月
	
	巴西里约热内卢
	

	97
	俄罗斯国际造船、港口、能源展览会
	9月
	
	俄罗斯圣彼得堡
	

	98
	印度尼西亚国际海事展览会
	9月5-7日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99
	荷兰国际海事展览会
	11月5-8日
	
	荷兰鹿特丹
	

	100
	科隆亚太采购交易会
	3月4-7日
	五金、工具、园艺及建材类
	德国科隆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101
	巴西国际建材展览会
	3月27-31日
	
	巴西圣保罗
	

	102
	中东（迪拜）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6月11-13日
	
	阿联酋迪拜
	

	103
	日本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8月25-27日
	
	日本东京
	

	104
	德国国际体育用品、露营设备及园林生活博览会
	9月
	
	德国科隆
	

	105
	墨西哥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9月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106
	摩洛哥国际建筑展览会
	9月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107
	俄罗斯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11月
	
	俄罗斯莫斯科
	

	108
	印度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12月
	
	印度金奈
	

	109
	印度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2月7-10日
	汽配类
	印度新德里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110
	西班牙伊比利亚汽车零部件、设备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3月13-16日
	
	西班牙马德里
	

	111
	土耳其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贸易展览会
	4月11-14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112
	巴西国际汽车配件、设备及服务贸易展览会
	4月16-20日
	
	巴西圣保罗
	

	113
	肯尼亚国际汽摩配件博览会
	4月29日-5月1日
	
	肯尼亚内罗毕
	

	114
	南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贸易展览会
	5月8-11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
	

	115
	阿联酋迪拜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6月11-13日
	
	阿联酋迪拜
	

	116
	俄罗斯国际汽车及配件展览会
	8月
	
	俄罗斯莫斯科
	

	117
	法国巴黎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10月16-20日
	
	法国巴黎
	

	118
	墨西哥国际重型卡车展览会
	11月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119
	伊朗德黑兰国际汽配展览会
	11月
	
	伊朗德黑兰
	

	120
	拉斯维加斯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11月
	
	美国拉斯维加斯
	

	121
	德国国际大地测量、地理信息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10月
	测绘类
	德国待定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122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摩托车展览会
	2月15-17日
	两轮车类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123
	印度尼西亚国际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展览会
	3月27-30日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124
	第16届东非（坦桑尼亚）国际汽摩配件展览会
	5月20-22日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
	

	125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9月19-21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
	

	126
	巴西圣保罗国际两轮车贸易展览会
	10月4-9日
	
	巴西圣保罗
	

	127
	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览会
	11月8-13日
	
	意大利米兰
	

	128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4月8-12日
	工业类
	德国汉诺威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129
	第42届澳大利亚国际制造周展览会
	5月7-10日
	
	澳大利亚墨尔本
	

	130
	美国国际包装机械博览会
	10月
	
	美国拉斯维加斯
	

	131
	国际工业配件市场展览会
	11月
	
	法国巴黎
	

	132
	印度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2月5-8日
	工程机械、矿业类
	印度孟买
	

	133
	德国慕尼黑国际工程机械博览会 
	4月15-21日
	
	德国慕尼黑
	

	134
	智利国际建筑机械展览会
	5月8-11日
	
	智利圣地亚哥
	

	135
	中国国际矿业及冶金工业博览会
	5月
	
	中国北京
	

	136
	俄罗斯新库兹涅兹克煤矿展览会
	6月
	
	俄罗斯新库兹涅兹克
	

	137
	澳大利亚国际矿业展览会
	8月
	
	澳大利亚悉尼
	

	138
	哈萨克斯坦国际工程机械及矿业展览会
	9月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139
	中东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10月
	
	阿联酋阿布扎比
	

	140
	阿尔及利亚工程机械展览会
	11月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141
	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11月
	
	巴西里约热内卢
	

	142
	美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1月29-31日
	农机类
	美国堪萨斯城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143
	巴西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4月29日-5月3日
	
	巴西圣保罗
	

	144
	俄罗斯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10月
	
	俄罗斯莫斯科
	

	145
	德国汉诺威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11月
	
	德国汉诺威
	

	146
	印度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12月
	
	印度新德里
	

	147
	第46届埃及开罗博览会
	3月19-22日
	综合类
	埃及开罗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http://www.cccmefair.org.cn 

	148
	利比亚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
	4月2-6日
	
	利比亚的黎波里
	

	149
	第八届印度尼西亚中国机械与电子产品贸易展览会
	5月16-18日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150
	罗马尼亚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
	5月29日-6月2日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151
	斯里兰卡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
	5月 
	
	斯里兰卡科伦坡
	

	152
	第九届菲律宾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
	8月15-17日
	
	菲律宾马尼拉
	

	153
	哥伦比亚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
	11月19-22日
	
	哥伦比亚波哥大
	

	154
	德国慕尼黑建筑材料、建筑系统、建筑更新国际贸易展览会
	1月14日-19日
	卫浴制品、日用陶瓷、瓷砖、铝制品
	德国慕尼黑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www.cccmc.org.cn

	155
	第21届巴西国际建材五金展暨厨具卫浴设备展览会
	3月
	建筑及装饰五金
	巴西圣保罗
	

	156
	摩洛哥国际建材展览会
	4月
	室内外装饰及卫浴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157
	第15届乌克兰国际供暖、卫浴、通风及空调和环保展览会
	5月
	卫生洁具、浴室设备及配件、水池设备及配件
	乌克兰基辅
	

	158
	澳大利亚建材及家庭装饰展览会
	7月
	建筑材料、卫浴洁具、厨房家具用品
	澳大利亚墨尔本
	

	159
	印度孟买建材展
	9月 
	建筑材料
	印度孟买
	

	160
	法国巴黎国际建筑及施工设备展览会
	12月
	建筑五金和建材
	法国巴黎
	

	161
	沙特中国商品展洽会
	12月 
	建材、五金、卫浴
	沙特利雅得
	

	162
	英国国际时尚家居用品及礼工艺品展览会
	1月13-15日
	家居用品及礼工艺品
	英国伦敦
	中国轻工艺品进出口商会www.cccla.org.cn

	163
	德国法兰克福国际纸制办公用品展览会
	1月26-29日
	纸制品、办公用品
	德国法兰克福
	

	164
	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圣诞礼品展览会
	1月25-29日
	圣诞礼品
	德国法兰克福
	

	165
	德国法兰克福春季消费品展览会
	2月15-19日
	消费品
	德国法兰克福
	

	166
	美国专业壁庭院及烧烤设备展览会
	3月13-16日
	壁炉、庭院及烧烤设备
	美国奥兰多橘郡
	

	167
	德国杜塞尔多夫春季/秋季鞋业展览会GDS
	3月/9月
	鞋
	德国杜塞尔多夫
	

	168
	香港家庭用品展
	4月20-23日
	家庭用品
	中国香港
	

	169
	德国科隆体育用露营设备及花园家具生活博览会
	9月10-12日
	体育用露营设备及花园家具
	德国科隆
	

	170
	 法国巴黎国际贸易展览会
	9月
	礼品及装饰品类
	法国巴黎
	

	171
	德国科隆国际婴幼及少年儿童用品展览会
	9月19-22日
	婴幼及少年儿童用品
	德国科隆
	

	172
	中国（约旦）商品展（第十届）
	9月2-5日
	礼品玩具赠品及家居用品展区
	中国约旦
	

	173
	第六届贝宁（西非）中国商品展览会
	11月
	机电、轻工等各类产品
	贝宁科托努市
	

	174
	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工业安全展览会
	11月
	个人安全设备
	德国杜塞尔多夫
	

	175
	中东（迪拜）中国商品展
	12月3-5日
	轻工等各类产品
	中东迪拜
	

	176
	国际家用及商用纺织品博览会Heimtextile
	1月9-12日
	各类家用纺织品
	德国法兰克福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www.ccctexpo.com.cn


	177
	国际服装服饰及面料博览会
	2月
	服装/面料/家纺/鞋/时装
	美国拉斯维加斯
	

	178
	国际面料辅料及纱线展览会
	3月
	服装/面料/辅料
	中国香港
	

	179
	西贡国际面料辅料展览会 Saigon
	4月
	面料/辅料
	越南胡志明市
	

	180
	印尼雅加达国际面料辅料及服装展览会INATEX
	4月
	服装/服饰/面料
	印尼雅加达
	

	181
	国际内衣泳装及面料展览会MODE CITY & INTERFILIERE
	7月
	内衣/泳装/面料/辅料
	法国巴黎
	

	182
	国际服装纺织品定牌贸易展览会FATEX
	7月
	服装/服饰
	法国巴黎
	

	183
	国际纱线和面料辅料展览会
	7月
	面料/辅料
	孟加拉达卡
	

	184
	国际服装服饰及面料博览会
	8月
	服装/面料/家纺/鞋/时装
	美国拉斯维加斯
	

	185
	中国纺织成衣展览会CFF
	9月
	服装/服饰
	日本东京
	

	186
	联邦纺织服装及机械展览会Textillegprom
	9月
	服装/服饰/面料/家纺
	俄罗斯莫斯科
	

	187
	国际面料展览会Texworld
	9月
	面料/辅料
	法国巴黎
	

	188
	国际面料辅料及纱线展览会
	10月
	服装/面料/辅料
	中国香港
	

	189
	台北纺织展TITAS
	10月
	服装/服饰/面料/家纺
	中国台北
	

	190
	国际面料及制衣配件展览会Fabric & GarmentAccessories Expo
	11月
	面料/辅料
	越南河内
	

	191
	中国纺织服装展览会China Clothing & Textile Expo
	11月
	服装/服饰/面料/家纺
	澳大利亚墨尔本
	

	192
	秋季国际商品交易会International Autumn Trade Fair
	12月
	服装/服饰/面料/家纺
	阿联酋迪拜
	

	193
	美国国际精细化工及医药原料展览会
	2月20-22日
	医药原料及精细化工类
	美国阿纳海姆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www.cccmhpie.org.cn

	194
	国际医药原料印尼展览会
	3月20-22日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195
	国际医药原料俄罗斯展览会
	4月10-11日
	
	俄罗斯圣彼得堡
	

	196
	国际医药原料日本展览会
	4月24-26日
	
	日本东京
	

	197
	国际医药原料南美展览会
	8月6-8日
	
	巴西圣保罗
	

	198
	国际医药原料展览会
	10月22-24日
	
	德国法兰克福
	

	199
	国际医药原料印度展览会
	2013年11月
	
	印度孟买
	

	200
	迪拜国际医疗设备展览会
	1月28-31日
	医疗器械、医用敷料及康复用品类
	阿联酋迪拜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www.cccmhpie.org.cn

	201
	印度国际医院及医疗设备展览会
	3月8-10日
	
	印度新德里
	

	202
	土耳其国际医疗展览会
	4月4-7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203
	埃及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4月13-15日
	
	埃及开罗
	

	204
	英国国际家庭护理及残障康复展览会
	4月30日-5月2日
	
	英国伯明翰
	

	205
	南非国际医疗设备展览会
	5月7-9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
	

	206
	巴西国际医疗展览会
	5月21-24日
	
	巴西圣保罗
	

	207
	台湾国际医疗展览会
	6月20-23日
	
	台湾台北
	

	208
	巴西国际康复用品展览会
	7月31日-8月2日
	
	巴西圣保罗
	

	209
	美国国际医疗设备展览会
	8月7-9日
	
	美国迈阿密
	

	210
	泰国国际医院及医疗设备展览会
	9月12-14日
	
	泰国曼谷
	

	211
	尼日利亚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
	10月15-17日
	
	尼日利亚拉各斯
	

	212
	圣彼得堡国际医疗展览会
	10月16-18日
	
	俄罗斯圣彼得堡
	

	213
	德国国际医院设备展览会
	11月20-23日
	
	德国杜塞尔多夫
	

	214
	德国国际医疗零配件及原料展览会
	11月20-22日
	
	德国杜塞尔多夫
	

	215
	俄罗斯国际医疗展览会
	12月9-13日
	
	俄罗斯莫斯科
	

	216
	世界制药机械、包装设备与材料展览会(东南亚)
	3月20-22日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217
	世界制药机械与包装展览会（欧洲）
	10月22–24日
	
	德国法兰克福
	

	218
	印尼国际制药机械及包装展览会
	2013年11月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219
	国际天然有机食品配料展览会
	3月8-10日
	食品配料、健康及天然原料类
	美国阿纳海姆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www.cccmhpie.org.cn

	220
	第十五届俄罗斯国际食品配料展览会
	3月12-15日
	
	俄罗斯莫斯科
	

	221
	南美国际生物食品展览会
	3月26-27日
	
	巴西圣保罗
	

	222
	美国东部医药原料及植物提取物供应商展览会
	5月1-2日
	
	美国纽约
	

	223
	土耳其食品配料展览会
	5月7-8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224
	瑞士国际生物食品展览会
	5月14-16日
	
	瑞士日内瓦
	

	225
	菲律宾食品配料展览会
	6月26-28日
	
	菲律宾马尼拉
	

	226
	美国食品科技展览会
	7月14-16日
	
	美国芝加哥
	

	227
	巴西食品配料展
	8月6-8日
	
	巴西圣保罗
	

	228
	亚洲（泰国）食品配料展
	9月21-23日
	
	泰国曼谷
	

	229
	印度食品配料展
	10月3-5日
	
	印度孟买
	

	230
	日本健康产品原料展
	10月9-11日
	
	日本东京
	

	231
	美国西部医药原料及植物提取物供应商展览会 SupplySide West 2013
	11月14-15日
	
	美国拉斯维加斯
	

	232
	欧洲食品配料及天然原料展览会
	11月19-21日
	
	德国法兰克福
	

	233
	美国西部天然有机食品展览会
	3月8-10日
	
	美国阿纳海姆
	

	234
	日本东京健康产业博览会 
	3月13-15日
	
	日本东京
	

	235
	国际营养保健成品展览会
	5月14-16日
	
	瑞士日内瓦
	

	236
	美国东部天然有机食品展览会
	9月26-28日
	
	美国巴尔的摩
	

	国内对外经济展览会

	237
	首届中国喀什?广州商品交易会
	6月
	纺织、轻工、家电、日用品
	新疆喀什
	对外贸易发展处  李建党 黄宗凯，电话：020-81083895 020-88902217，传真：020-81097902

	238
	2013广州博览会
	8月
	纺织、轻工、家电、日用品
	广州
	

	239
	2013中国国际绿色创新技术新产品展
	11月
	再生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服务、废弃物和水源管理的解决方案
	广州
	

	240
	2014澳门广州名品展
	2014年1月
	纺织、轻工、家电、日用品
	广州
	

	241
	10场协作办组织国内经济贸易洽谈会
	3月-12月
	经济贸易洽谈会
	待定
	

	如需获知更多信息，可咨询广州市外经贸局对外贸易发展处。

	联系人：李建党 黄宗凯，电话：020-020-81083895 88902217，传真：020-81097902


市外经贸局关于公布第五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企业：
市政府以《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保留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的决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90号）公布了我市第五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结果，其中涉及我局审批备案事项共32项，为方便有关单位和企业阅知，现将我局审改情况整理如下：
	第五轮审改清理结果
	事项名称
	事项编号
	主办处室
	备注

	取消事项目录
	取消的非许可审批(共5项)
	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初审
	　
	合作处
	　

	
	
	外商投资企业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初审
	　
	贸管处
	　

	
	
	申请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任务实施企业资格的审核
	　
	合作处
	　

	
	
	自由类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
	　
	技术处
	　

	
	
	外商投资企业质押或者担保合同审批
	　
	外资处
	　

	
	取消的备案（共2项）
	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备案
	　
	机电处
	　

	
	
	举办展览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备案
	　
	贸发处
	　

	调整事项目录
	转移的非许可审批（共1项）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初审（地方使用部分）
	　
	规财处
	承接组织：市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

	
	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共1项）
	市级限额以下外商投资企业审批（鼓励类、允许类投资总额5000万美元以下）
	　
	外资处
	含“市级限额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质押的审批”（gz1811005）

	
	由审批调整为备案（共1项）
	外国（地区）企业受托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内资企业的审批
	gz1831004
	外资处
	凭委托管理合同向市外经贸部门告知性备案。备案事项名称：外国（地区）企业受托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或内资企业的备案

	
	按程序转报的行政审批事项（共7项）
	境外投资初审
	gz1822001
	合作处
	　

	
	
	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审核
	gz1822003
	合作处
	　

	
	
	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的审核
	gz1822007
	合作处
	　

	
	
	外商投资企业自动进口许可证审核
	gz1822008
	贸管处
	　

	
	
	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技术及配备件证明核发
	gz1822009
	外资处
	　

	
	
	由国家、省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初审（含变更、分立、中止和终止）
	gz1822010
	外资处
	　

	
	
	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核发
	gz1822011
	外资处
	　

	保留事项目录
	保留的行政许可（共3项）
	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限额内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含变更、分立和提前终止）
	gz1811001
	外资处
	含“市级限额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质押的审批”（gz1811005）

	
	
	外资企业对外抵押、转让财产、权益的审批
	gz1811003
	外资处
	　

	
	
	境外非企业经济组织申请设立驻穗常驻代表机构审核
	gz1811006
	交流处
	　

	
	保留的非许可审批（共5项）
	加工贸易业务审批
	gz1821001
	贸管处
	取消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审批事项；含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内销批准证的审核（gz1821002）、联网监管企业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核发（gz1821003）、外商进口不作价设备审核（gz1821004）

	
	
	机电产品进口自动许可证核发
	gz1821005
	机电处
	　

	
	
	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审批
	gz1821006
	外资处
	　

	
	
	货物进出口许可证核发
	gz1821007
	贸管处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审核
	gz1822006
	合作处
	　

	
	保留的备案（共1项）
	技术进出口合同的登记备案
	gz1831001
	技术处
	含省下放事项“省属企业自由类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

	省或部委下放事项目录
	省下放审批事项（共2项）
	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确认、考核
	gz1844001
	贸管处
	　

	
	
	外商投资企业、来料加工企业直通港澳自货自运厂车许可
	gz1844002
	贸管处
	　

	
	省下放备案事项（共3项）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gz1864001
	贸管处
	该事项为告知性备案

	
	
	由省工商局注册的企业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gz1864002
	贸管处
	该事项为告知性备案

	
	
	软件出口合同登记
	gz1864003
	技术处
	该事项为告知性备案

	省或部委委托事项目录
	部委委托管理备案事项（共1项）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
	gz1843002
	贸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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